
证券代码：300505 证券简称：川金诺 公告编号：2026-036

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川金诺”）于 2026年 3月 18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6年 04月 10日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 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公司为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的议案》，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四次专门会议就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为促进公

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广西

川金诺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川金诺化工”）、全资子公司云南新盛海国际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盛海”）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10,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最

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在上述授信额度下，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广西川金诺化工、

新盛海提供不超过 140,000万元的担保（含新增担保、存量担保到期续保），担保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等。其余 70,000 万元为信用授信，无须提供担

保。

申请授信的有效期自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

止。授信额度、授信期限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为准，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公司对子公司担保

额度可在被担保公司之间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如担保方式与上述情形存在变化的，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另行审议。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财务总监黄海先生根据公司及子公司的实际资金使用需求，在上

述授信、担保额度范围内，决定授信及担保的具体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银行、贷款金

额、贷款期限、贷款利率、授信品种、担保方式、担保金额等），并全权代表公司及子公司签

署上述授信及担保额度内的一切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协议、借款协议、保函、信用证、

抵押协议、质押协议、保证协议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3月 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平台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 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公司为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6-010）。

二、 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为广西川金诺化工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以下简称“交

通银行”）申请授信事宜，与交通银行签署了《保证合同》，由公司为广西川金诺化工提供最

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亿伍仟万元整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

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
成立

日期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

本（万

元）

公司持

股比例

（%）

经营范围

广西川

金诺化

工有限

公司

2017年

5月 9日
刘甍 55,396 93.64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化肥销售；轻质建筑材

料制造；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建筑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广西川金

诺化工有

限公司

项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120,531,157.60 2,047,747,206.44

总负债 1,046,209,832.29 990,834,055.06

净资产 1,074,321,325.31 1,056,913,151.38

营业收入 635,605,669.46 2,639,514,369.04

营业利润 20,922,329.92 387,472,859.53

净利润 19,266,909.33 348,324,859.76

3、被担保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

2．债务人：广西川金诺化工有限公司

3．保证人：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的最高本金限额：壹亿伍仟万元整

6．主债权：

1 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有多个主合同的指全部主合同，下同)项下的全部主债

权，包括债权人根据主合同向债务人发放的各类贷款、透支款、贴现款和/或各类贸易融资款(包

括但不限于进口押汇、进口代收融资、进口汇出款融资、出口押汇、出口托收融资、出口发票

融资、出口订单融资、打包贷款、国内信用证押汇、国内信用证议付、国内保理融资、进出口

保理融资等),和/或者,债权人因已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或担保函(包括备用信用证，下

同)而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包括或有债权)，以及债权人因其他银行授信业务而对债务人享有

的债权(包括或有债权)。

本合同约定的银行授信业务，是指银行向客户直接提供资金支持，或者对客户在有关经济

活动中可能产生的赔偿、支付责任做出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前述列明的任一项、多项业务或其

他名称的业务。



2 任一笔主债权本金的币种、金额、利率和债务履行期限等具体内容由债权人和债务人

双方在主合同(包括主合同下额度使用申请书和/或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签署的其他名称的文

件，额度使用申请书和其他名称的文件在本合同中合称“额度使用申请书”，下同)中具体约

定。

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最高额保证的，主合同的额度是否可以循环使用、额度的用途、每次

使用额度时的具体用途以及授信期限等均由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在主合同中具体约定。在本合

同约定的期间内发生的主债权均受本合同担保。

3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在全部主合同下最后一笔主债权的发生日(“主债权确定

日”)确定。债权人根据主合同取消全部授信额度的，取消全部授信额度之日为主债权确定日。

主债权确定日当日及之前发生的主债权及其持续至保证人承担责任时产生的利息(包括复

利、逾期及挪用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本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均属本合

同保证的范围。

主债权的发生指债权人发放贷款、融资款、透支款或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函

或备用信用证。

4 债权人根据主合同享有的债权的实际金额无论低于还是高于本合同约定的最高债权

额，均不影响保证人根据本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

7．保证责任：

1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 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

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3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

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

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

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



日为准。

4 对本合同签订前已签订的主合同，保证人已认真阅读了主合同，并确认了所有条款。

对本合同签订后将签署的主合同，保证人同意，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签订主合同无需通知保证

人或征得保证人同意，保证人将自行联系债务人提供相关文件。

5 债权人和债务人变更主合同的,包括但不限于变更主合同额度金额、授信期限、债务

履行期限、利率及其他条款,无需通知保证人或征得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应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但是，无论主合同发生何种变化，保证人对发生在约定期间内的主债权在本合同约定的最高债

权额内承担保证责任。

6 本合同双方特别约定如下：对债务人在主合同无效后应承担的返还责任和/或赔偿责

任，保证人应承担连带责任。

7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是一项持续性保证，对债务人的全部或部分被担保债务的任何部分

付款或清偿不应被视为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被解除,保证人仍应按本合同约定承担

责任。

8 主合同项下债务全部清偿前，债权人允许债务人转移全部或部分债务的，债权人无需

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对于转移后的全部或部分债务，保证人仍应承担保证责任。

9 主合同项下债务全部清偿前，第三人加入债务的，第三人债务加入后，无论债权人是

否向债务加入方主张权利或部分/全部放弃对债务加入方所享有的权利，保证人均应对本合同

约定的主债权全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实际发生总额（被担保的实际贷款余额）约为 72,699.69万

元，实际发生额占公司 2025年度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4.91%，全部为公司对并

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也不存在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保证合同》；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6 月 4 日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二、 担保进展情况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2、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3、被担保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